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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 ：

Assun to 回覆-離島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廖冠芝委員之意見

戴祖義召集人：

就　貴委員會轉來廖冠芝委員於2021年11月提出有關“建築物外場裝

飾物料及外資美容院停業問題”之意見，現謹回覆如下：

本會一直有關注消費者訂立預繳式合同的權益，因此，本會在過往透過

不同途徑，教育消費者在訂立預繳式合同前應注意的風險，尤其提醒消費者

應衝量自身需求，避免訂立超過自身所需，如金額過多或年期過長的預繳式

合同。將來亦會持續進行消費者權益的宣傳教育工作，期望可提升消費者訂

立預繳式合同的維權及風險意識。

另外，將於2022年1月1日生效的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

法》，規定經營者在訂立合同前，須向消費者提供足夠的資訊，亦規定雙方

須訂立書面合同，以及賦予消費者有七日自由解除合同的權利，以保障消費

者在訂立合同前後，可以獲得足夠資訊以瞭解合同內容，並有足夠時間去冷

靜思考是否適合和有需要訂立相關預繳式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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